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

年报
一、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主体名称和数量情况
本单位行政执法主体全称为：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
数量情况：1个

二、各执法主体的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共设置行政执法岗位10个，核定执法总人数10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10人，在岗率100%。其中A类行政执法岗位3个，岗位核定人数3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3人；B类行政执法岗位7个，岗位核定人数7人，实际关联执法人员7人。
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人员10人。全部执法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工作，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为100%。
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（一）全年办理结婚登记8203件，补办登记3件，离婚登记4023件，离婚申请6016件，离婚申请撤回28件，补发结婚证1417，补发离婚证396件，出具婚姻登记证明10件，查档登记3107件，小客车复审3771件，依法登记率100%。

（二）2025共完成社会组织登记73件；其中成立登记9件，变更登记53件，注销11件。全区社会组织达632家，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417家，社会团体215家。

（三）2025年见义勇为确认4人，审批遗体外运共64具，其中外运64具，运回3具。
（四）2025年确认低收入家庭共25户43人；确认享受特困人员供养待遇人员共172人；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进行确认共1170户1942人；停止社会救助267人。新纳入社会救助对象260人。
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按照2025的行政执法检查计划进行民政执法检查，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共进行日常执法检查214次，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执法检查50次。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4次/年。
六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案件的办理情况
本单位2025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6起（含不予行政处罚）。均为一般程序。我局无行政强制权。

七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2025年大兴区民政局未受理投诉举报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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